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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告知书

新市监罚告〔2026〕154 号

河南省恒泽林投资有限公司：
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（单位）涉嫌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

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

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一案，已调查终结。依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现将

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   
你单位未依法报送 2023 年度、2024 年度报告，被列入

经营异常名录，我局于 2025 年 11 月 7 日在新乡市市场监管

局网站发布《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清理连续两年未按

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企业的公告》（第二批），截止公告期满，

你单位仍未履行年报义务。我局执法人员于 2025 年 12 月 31
日和 2026 年 1 月 26 日通过邮寄专用信函的方式与你单位联

系，经向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两次邮寄无人签收。

我局执法人员通过你单位登记注册的地址及留存的联系方

式，均无法与其取得联系。我局执法人员于 2026 年 3 月 2
日进行现场检查，未找到你单位。

    你单位的上述行为，违反了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

(2024 修订)》第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应当于每年 1 月 1 日至 6
月 30 日，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

部门报送上一年度年度报告，并向社会公示。”的规定。你

单位连续 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

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，该行

为构成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(2024 修订)》第十八条第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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款　“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

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，由

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，并依法给予

行政处罚。企业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

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

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。”

所指的违法行为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综合考虑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、性质、情节、社会危

害程度和相关证据，当事人的行为不具备法律、法规、规章

及《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通则》规定的

不予行政处罚、减轻行政处罚、从轻行政处罚或者从重行政

处罚的情形，参照《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

用通则》第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，应当给予一般行政处罚。

    依据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(2024 修订)》第十八条第

一款“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

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，由县

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，并依法给予行

政处罚。企业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

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

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。”的

规定，本局拟给予以下行政处罚：吊销营业执照。

     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

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，以及《市场监

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有权

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以要求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

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

弃此权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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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人：张保军、徐萍 联系电话：0373-3025208
联系地址：新乡市纺织路 599号

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   
（印 章）     

2026年 04月 27日 

本文书一式    份，    份送达，一份归档，          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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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告知书

新市监罚告〔2026〕155 号

新乡市任氏蒙娜丽莎摄影有限公司：
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（单位）涉嫌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

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

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一案，已调查终结。依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现将

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   
你单位未依法报送 2023 年度、2024 年度报告，被列入

经营异常名录，我局于 2025 年 11 月 7 日在新乡市市场监管

局网站发布《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清理连续两年未按

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企业的公告》（第二批），截止公告期满，

你单位仍未履行年报义务。我局执法人员于 2025 年 12 月 31
日和 2026 年 1 月 26 日通过邮寄专用信函的方式与你单位联

系，经向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两次邮寄无人签收。

我局执法人员通过你单位登记注册的地址及留存的联系方

式，均无法与其取得联系。我局执法人员于 2026 年 3 月 2
日进行现场检查，未找到你单位。

    你单位的上述行为，违反了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

(2024 修订)》第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应当于每年 1 月 1 日至 6
月 30 日，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

部门报送上一年度年度报告，并向社会公示。”的规定。你

单位连续 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

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，该行

为构成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(2024 修订)》第十八条第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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款　“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

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，由

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，并依法给予

行政处罚。企业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

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

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。”

所指的违法行为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综合考虑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、性质、情节、社会危

害程度和相关证据，当事人的行为不具备法律、法规、规章

及《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通则》规定的

不予行政处罚、减轻行政处罚、从轻行政处罚或者从重行政

处罚的情形，参照《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

用通则》第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，应当给予一般行政处罚。

    依据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(2024 修订)》第十八条第

一款“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

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，由县

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，并依法给予行

政处罚。企业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

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

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。”的

规定，本局拟给予以下行政处罚：吊销营业执照。

     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

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，以及《市场监

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有权

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以要求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

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

弃此权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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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人：张保军、徐萍 联系电话：0373-3025208
联系地址：新乡市纺织路 599号

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   
（印 章）     

2026年 04月 27日 

本文书一式    份，    份送达，一份归档，          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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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告知书

新市监罚告〔2026〕156 号

河南美宜家快捷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新乡平原路分公司：
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（单位）涉嫌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

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

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一案，已调查终结。依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现将

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   
你单位未依法报送 2023 年度、2024 年度报告，被列入

经营异常名录，我局于 2025 年 11 月 7 日在新乡市市场监管

局网站发布《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清理连续两年未按

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企业的公告》（第二批），截止公告期满，

你单位仍未履行年报义务。我局执法人员于 2025 年 12 月 31
日和 2026 年 1 月 26 日通过邮寄专用信函的方式与你单位联

系，经向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两次邮寄无人签收。

我局执法人员通过你单位登记注册的地址及留存的联系方

式，均无法与其取得联系。我局执法人员于 2026 年 3 月 2
日进行现场检查，未找到你单位。

    你单位的上述行为，违反了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

(2024 修订)》第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应当于每年 1 月 1 日至 6
月 30 日，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

部门报送上一年度年度报告，并向社会公示。”的规定。你

单位连续 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

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，该行

为构成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(2024 修订)》第十八条第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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款　“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

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，由

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，并依法给予

行政处罚。企业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

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

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。”

所指的违法行为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综合考虑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、性质、情节、社会危

害程度和相关证据，当事人的行为不具备法律、法规、规章

及《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通则》规定的

不予行政处罚、减轻行政处罚、从轻行政处罚或者从重行政

处罚的情形，参照《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

用通则》第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，应当给予一般行政处罚。

    依据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(2024 修订)》第十八条第

一款“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

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，由县

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，并依法给予行

政处罚。企业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

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

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。”的

规定，本局拟给予以下行政处罚：吊销营业执照。

     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

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，以及《市场监

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有权

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以要求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

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

弃此权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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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人：张保军、徐萍 联系电话：0373-3025208
联系地址：新乡市纺织路 599号

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   
（印 章）     

2026年 04月 27日 

本文书一式    份，    份送达，一份归档，          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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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告知书

新市监罚告〔2026〕157 号

新乡市金拇指商贸有限公司：
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（单位）涉嫌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

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

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一案，已调查终结。依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现将

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   
你单位未依法报送 2023 年度、2024 年度报告，被列入

经营异常名录，我局于 2025 年 11 月 7 日在新乡市市场监管

局网站发布《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清理连续两年未按

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企业的公告》（第二批），截止公告期满，

你单位仍未履行年报义务。我局执法人员于 2025 年 12 月 31
日和 2026 年 1 月 26 日通过邮寄专用信函的方式与你单位联

系，经向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两次邮寄无人签收。

我局执法人员通过你单位登记注册的地址及留存的联系方

式，均无法与其取得联系。我局执法人员于 2026 年 3 月 2
日进行现场检查，未找到你单位。

    你单位的上述行为，违反了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

(2024 修订)》第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应当于每年 1 月 1 日至 6
月 30 日，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

部门报送上一年度年度报告，并向社会公示。”的规定。你

单位连续 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

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，该行

为构成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(2024 修订)》第十八条第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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款　“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

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，由

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，并依法给予

行政处罚。企业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

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

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。”

所指的违法行为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综合考虑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、性质、情节、社会危

害程度和相关证据，当事人的行为不具备法律、法规、规章

及《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通则》规定的

不予行政处罚、减轻行政处罚、从轻行政处罚或者从重行政

处罚的情形，参照《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

用通则》第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，应当给予一般行政处罚。

    依据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(2024 修订)》第十八条第

一款“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

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，由县

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，并依法给予行

政处罚。企业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

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

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。”的

规定，本局拟给予以下行政处罚：吊销营业执照。

     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

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，以及《市场监

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有权

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以要求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

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

弃此权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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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人：张保军、徐萍 联系电话：0373-3025208
联系地址：新乡市纺织路 599号

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   
（印 章）     

2026年 04月 27日 

本文书一式    份，    份送达，一份归档，          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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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告知书

新市监罚告〔2026〕158 号

河南你好健身服务有限公司：
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（单位）涉嫌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

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

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一案，已调查终结。依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现将

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   
你单位未依法报送 2023 年度、2024 年度报告，被列入

经营异常名录，我局于 2025 年 11 月 7 日在新乡市市场监管

局网站发布《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清理连续两年未按

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企业的公告》（第二批），截止公告期满，

你单位仍未履行年报义务。我局执法人员于 2025 年 12 月 31
日和 2026 年 1 月 26 日通过邮寄专用信函的方式与你单位联

系，经向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两次邮寄无人签收。

我局执法人员通过你单位登记注册的地址及留存的联系方

式，均无法与其取得联系。我局执法人员于 2026 年 3 月 2
日进行现场检查，未找到你单位。

    你单位的上述行为，违反了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

(2024 修订)》第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应当于每年 1 月 1 日至 6
月 30 日，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

部门报送上一年度年度报告，并向社会公示。”的规定。你

单位连续 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

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，该行

为构成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(2024 修订)》第十八条第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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款　“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

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，由

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，并依法给予

行政处罚。企业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

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

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。”

所指的违法行为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综合考虑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、性质、情节、社会危

害程度和相关证据，当事人的行为不具备法律、法规、规章

及《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通则》规定的

不予行政处罚、减轻行政处罚、从轻行政处罚或者从重行政

处罚的情形，参照《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

用通则》第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，应当给予一般行政处罚。

    依据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(2024 修订)》第十八条第

一款“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

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，由县

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，并依法给予行

政处罚。企业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

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

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。”的

规定，本局拟给予以下行政处罚：吊销营业执照。

     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

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，以及《市场监

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有权

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以要求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

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

弃此权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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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人：张保军、徐萍 联系电话：0373-3025208
联系地址：新乡市纺织路 599号

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   
（印 章）     

2026年 04月 27日 

本文书一式    份，    份送达，一份归档，          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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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告知书

新市监罚告〔2026〕159 号

新乡市鹏之辉商贸有限公司：
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（单位）涉嫌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

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

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一案，已调查终结。依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现将

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   
你单位未依法报送 2023 年度、2024 年度报告，被列入

经营异常名录，我局于 2025 年 11 月 7 日在新乡市市场监管

局网站发布《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清理连续两年未按

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企业的公告》（第二批），截止公告期满，

你单位仍未履行年报义务。我局执法人员于 2025 年 12 月 31
日和 2026 年 1 月 26 日通过邮寄专用信函的方式与你单位联

系，经向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两次邮寄无人签收。

我局执法人员通过你单位登记注册的地址及留存的联系方

式，均无法与其取得联系。我局执法人员于 2026 年 3 月 3
日进行现场检查，未找到你单位。

    你单位的上述行为，违反了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

(2024 修订)》第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应当于每年 1 月 1 日至 6
月 30 日，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

部门报送上一年度年度报告，并向社会公示。”的规定。你

单位连续 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

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，该行

为构成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(2024 修订)》第十八条第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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款　“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

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，由

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，并依法给予

行政处罚。企业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

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

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。”

所指的违法行为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综合考虑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、性质、情节、社会危

害程度和相关证据，当事人的行为不具备法律、法规、规章

及《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通则》规定的

不予行政处罚、减轻行政处罚、从轻行政处罚或者从重行政

处罚的情形，参照《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

用通则》第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，应当给予一般行政处罚。

    依据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(2024 修订)》第十八条第

一款“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

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，由县

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，并依法给予行

政处罚。企业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

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

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。”的

规定，本局拟给予以下行政处罚：吊销营业执照。

     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

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，以及《市场监

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有权

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以要求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

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

弃此权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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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人：张保军、徐萍 联系电话：0373-3025208
联系地址：新乡市纺织路 599号

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   
（印 章）     

2026年 04月 27日 

本文书一式    份，    份送达，一份归档，          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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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告知书

新市监罚告〔2026〕160 号

新乡泰伦商贸有限公司：
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（单位）涉嫌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

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

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一案，已调查终结。依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现将

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   
你单位未依法报送 2023 年度、2024 年度报告，被列入

经营异常名录，我局于 2025 年 11 月 7 日在新乡市市场监管

局网站发布《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清理连续两年未按

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企业的公告》（第二批），截止公告期满，

你单位仍未履行年报义务。我局执法人员于 2025 年 12 月 31
日和 2026 年 1 月 26 日通过邮寄专用信函的方式与你单位联

系，经向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两次邮寄无人签收。

我局执法人员通过你单位登记注册的地址及留存的联系方

式，均无法与其取得联系。我局执法人员于 2026 年 3 月 3
日进行现场检查，未找到你单位。

    你单位的上述行为，违反了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

(2024 修订)》第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应当于每年 1 月 1 日至 6
月 30 日，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

部门报送上一年度年度报告，并向社会公示。”的规定。你

单位连续 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

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，该行

为构成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(2024 修订)》第十八条第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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款　“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

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，由

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，并依法给予

行政处罚。企业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

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

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。”

所指的违法行为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综合考虑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、性质、情节、社会危

害程度和相关证据，当事人的行为不具备法律、法规、规章

及《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通则》规定的

不予行政处罚、减轻行政处罚、从轻行政处罚或者从重行政

处罚的情形，参照《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

用通则》第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，应当给予一般行政处罚。

    依据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(2024 修订)》第十八条第

一款“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

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，由县

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，并依法给予行

政处罚。企业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

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

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。”的

规定，本局拟给予以下行政处罚：吊销营业执照。

     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

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，以及《市场监

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有权

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以要求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

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

弃此权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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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人：张保军、徐萍 联系电话：0373-3025208
联系地址：新乡市纺织路 599号

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   
（印 章）     

2026年 04月 27日 

本文书一式    份，    份送达，一份归档，           。



第 1 页 共 3 页

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告知书

新市监罚告〔2026〕161 号

新乡划算商贸有限公司：
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（单位）涉嫌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

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

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一案，已调查终结。依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现将

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   
你单位未依法报送 2023 年度、2024 年度报告，被列入

经营异常名录，我局于 2025 年 11 月 7 日在新乡市市场监管

局网站发布《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清理连续两年未按

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企业的公告》（第二批），截止公告期满，

你单位仍未履行年报义务。我局执法人员于 2025 年 12 月 31
日和 2026 年 1 月 26 日通过邮寄专用信函的方式与你单位联

系，经向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两次邮寄无人签收。

我局执法人员通过你单位登记注册的地址及留存的联系方

式，均无法与其取得联系。我局执法人员于 2026 年 3 月 3
日进行现场检查，未找到你单位。

    你单位的上述行为，违反了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

(2024 修订)》第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应当于每年 1 月 1 日至 6
月 30 日，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

部门报送上一年度年度报告，并向社会公示。”的规定。你

单位连续 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

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，该行

为构成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(2024 修订)》第十八条第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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款　“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

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，由

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，并依法给予

行政处罚。企业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

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

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。”

所指的违法行为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综合考虑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、性质、情节、社会危

害程度和相关证据，当事人的行为不具备法律、法规、规章

及《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通则》规定的

不予行政处罚、减轻行政处罚、从轻行政处罚或者从重行政

处罚的情形，参照《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

用通则》第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，应当给予一般行政处罚。

    依据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(2024 修订)》第十八条第

一款“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

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，由县

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，并依法给予行

政处罚。企业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

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

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。”的

规定，本局拟给予以下行政处罚：吊销营业执照。

     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

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，以及《市场监

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有权

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以要求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

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

弃此权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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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人：张保军、徐萍 联系电话：0373-3025208
联系地址：新乡市纺织路 599号

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   
（印 章）     

2026年 04月 27日 

本文书一式    份，    份送达，一份归档，          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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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告知书

新市监罚告〔2026〕162 号

新乡净净商贸有限公司：
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（单位）涉嫌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

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

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一案，已调查终结。依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现将

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   
你单位未依法报送 2023 年度、2024 年度报告，被列入

经营异常名录，我局于 2025 年 11 月 7 日在新乡市市场监管

局网站发布《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清理连续两年未按

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企业的公告》（第二批），截止公告期满，

你单位仍未履行年报义务。我局执法人员于 2025 年 12 月 31
日和 2026 年 1 月 26 日通过邮寄专用信函的方式与你单位联

系，经向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两次邮寄无人签收。

我局执法人员通过你单位登记注册的地址及留存的联系方

式，均无法与其取得联系。我局执法人员于 2026 年 3 月 3
日进行现场检查，未找到你单位。

    你单位的上述行为，违反了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

(2024 修订)》第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应当于每年 1 月 1 日至 6
月 30 日，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

部门报送上一年度年度报告，并向社会公示。”的规定。你

单位连续 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

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，该行

为构成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(2024 修订)》第十八条第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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款　“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

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，由

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，并依法给予

行政处罚。企业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

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

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。”

所指的违法行为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综合考虑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、性质、情节、社会危

害程度和相关证据，当事人的行为不具备法律、法规、规章

及《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通则》规定的

不予行政处罚、减轻行政处罚、从轻行政处罚或者从重行政

处罚的情形，参照《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

用通则》第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，应当给予一般行政处罚。

    依据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(2024 修订)》第十八条第

一款“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

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，由县

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，并依法给予行

政处罚。企业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

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

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。”的

规定，本局拟给予以下行政处罚：吊销营业执照。

     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

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，以及《市场监

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有权

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以要求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

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

弃此权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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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人：张保军、徐萍 联系电话：0373-3025208
联系地址：新乡市纺织路 599号

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   
（印 章）     

2026年 04月 27日 

本文书一式    份，    份送达，一份归档，          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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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告知书

新市监罚告〔2026〕163 号

新乡市鹏之杰商贸有限公司：
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（单位）涉嫌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

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

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一案，已调查终结。依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现将

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   
你单位未依法报送 2023 年度、2024 年度报告，被列入

经营异常名录，我局于 2025 年 11 月 7 日在新乡市市场监管

局网站发布《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清理连续两年未按

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企业的公告》（第二批），截止公告期满，

你单位仍未履行年报义务。我局执法人员于 2025 年 12 月 31
日和 2026 年 1 月 26 日通过邮寄专用信函的方式与你单位联

系，经向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两次邮寄无人签收。

我局执法人员通过你单位登记注册的地址及留存的联系方

式，均无法与其取得联系。我局执法人员于 2026 年 3 月 3
日进行现场检查，未找到你单位。

    你单位的上述行为，违反了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

(2024 修订)》第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应当于每年 1 月 1 日至 6
月 30 日，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

部门报送上一年度年度报告，并向社会公示。”的规定。你

单位连续 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

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，该行

为构成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(2024 修订)》第十八条第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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款　“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

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，由

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，并依法给予

行政处罚。企业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

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

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。”

所指的违法行为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综合考虑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、性质、情节、社会危

害程度和相关证据，当事人的行为不具备法律、法规、规章

及《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通则》规定的

不予行政处罚、减轻行政处罚、从轻行政处罚或者从重行政

处罚的情形，参照《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

用通则》第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，应当给予一般行政处罚。

    依据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(2024 修订)》第十八条第

一款“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

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，由县

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，并依法给予行

政处罚。企业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

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

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。”的

规定，本局拟给予以下行政处罚：吊销营业执照。

     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

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，以及《市场监

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有权

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以要求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

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

弃此权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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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人：张保军、徐萍 联系电话：0373-3025208
联系地址：新乡市纺织路 599号

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   
（印 章）     

2026年 04月 27日 

本文书一式    份，    份送达，一份归档，          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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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告知书

新市监罚告〔2026〕164 号

新乡市鹏之明商贸有限公司：
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（单位）涉嫌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

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

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一案，已调查终结。依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现将

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   
你单位未依法报送 2023 年度、2024 年度报告，被列入

经营异常名录，我局于 2025 年 11 月 7 日在新乡市市场监管

局网站发布《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清理连续两年未按

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企业的公告》（第二批），截止公告期满，

你单位仍未履行年报义务。我局执法人员于 2025 年 12 月 31
日和 2026 年 1 月 26 日通过邮寄专用信函的方式与你单位联

系，经向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两次邮寄无人签收。

我局执法人员通过你单位登记注册的地址及留存的联系方

式，均无法与其取得联系。我局执法人员于 2026 年 3 月 4
日进行现场检查，未找到你单位。

    你单位的上述行为，违反了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

(2024 修订)》第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应当于每年 1 月 1 日至 6
月 30 日，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

部门报送上一年度年度报告，并向社会公示。”的规定。你

单位连续 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

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，该行

为构成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(2024 修订)》第十八条第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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款　“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

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，由

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，并依法给予

行政处罚。企业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

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

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。”

所指的违法行为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综合考虑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、性质、情节、社会危

害程度和相关证据，当事人的行为不具备法律、法规、规章

及《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通则》规定的

不予行政处罚、减轻行政处罚、从轻行政处罚或者从重行政

处罚的情形，参照《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

用通则》第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，应当给予一般行政处罚。

    依据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(2024 修订)》第十八条第

一款“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

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，由县

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，并依法给予行

政处罚。企业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

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

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。”的

规定，本局拟给予以下行政处罚：吊销营业执照。

     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

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，以及《市场监

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有权

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以要求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

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

弃此权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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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人：张保军、徐萍 联系电话：0373-3025208
联系地址：新乡市纺织路 599号

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   
（印 章）     

2026年 04月 27日 

本文书一式    份，    份送达，一份归档，          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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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告知书

新市监罚告〔2026〕165 号

新乡杰净商贸有限公司：
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（单位）涉嫌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

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

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一案，已调查终结。依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现将

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   
你单位未依法报送 2023 年度、2024 年度报告，被列入

经营异常名录，我局于 2025 年 11 月 7 日在新乡市市场监管

局网站发布《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清理连续两年未按

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企业的公告》（第二批），截止公告期满，

你单位仍未履行年报义务。我局执法人员于 2025 年 12 月 31
日和 2026 年 1 月 26 日通过邮寄专用信函的方式与你单位联

系，经向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两次邮寄无人签收。

我局执法人员通过你单位登记注册的地址及留存的联系方

式，均无法与其取得联系。我局执法人员于 2026 年 3 月 4
日进行现场检查，未找到你单位。

    你单位的上述行为，违反了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

(2024 修订)》第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应当于每年 1 月 1 日至 6
月 30 日，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

部门报送上一年度年度报告，并向社会公示。”的规定。你

单位连续 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

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，该行

为构成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(2024 修订)》第十八条第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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款　“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

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，由

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，并依法给予

行政处罚。企业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

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

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。”

所指的违法行为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综合考虑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、性质、情节、社会危

害程度和相关证据，当事人的行为不具备法律、法规、规章

及《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通则》规定的

不予行政处罚、减轻行政处罚、从轻行政处罚或者从重行政

处罚的情形，参照《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

用通则》第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，应当给予一般行政处罚。

    依据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(2024 修订)》第十八条第

一款“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

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，由县

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，并依法给予行

政处罚。企业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

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

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。”的

规定，本局拟给予以下行政处罚：吊销营业执照。

     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

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，以及《市场监

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有权

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以要求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

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

弃此权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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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人：张保军、徐萍 联系电话：0373-3025208
联系地址：新乡市纺织路 599号

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   
（印 章）     

2026年 04月 27日 

本文书一式    份，    份送达，一份归档，          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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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告知书

新市监罚告〔2026〕166 号

新乡市鹏之净商贸有限公司：
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（单位）涉嫌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

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

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一案，已调查终结。依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现将

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   
你单位未依法报送 2023 年度、2024 年度报告，被列入

经营异常名录，我局于 2025 年 11 月 7 日在新乡市市场监管

局网站发布《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清理连续两年未按

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企业的公告》（第二批），截止公告期满，

你单位仍未履行年报义务。我局执法人员于 2025 年 12 月 31
日和 2026 年 1 月 26 日通过邮寄专用信函的方式与你单位联

系，经向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两次邮寄无人签收。

我局执法人员通过你单位登记注册的地址及留存的联系方

式，均无法与其取得联系。我局执法人员于 2026 年 3 月 4
日进行现场检查，未找到你单位。

    你单位的上述行为，违反了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

(2024 修订)》第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应当于每年 1 月 1 日至 6
月 30 日，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

部门报送上一年度年度报告，并向社会公示。”的规定。你

单位连续 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

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，该行

为构成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(2024 修订)》第十八条第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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款　“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

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，由

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，并依法给予

行政处罚。企业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

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

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。”

所指的违法行为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综合考虑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、性质、情节、社会危

害程度和相关证据，当事人的行为不具备法律、法规、规章

及《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通则》规定的

不予行政处罚、减轻行政处罚、从轻行政处罚或者从重行政

处罚的情形，参照《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

用通则》第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，应当给予一般行政处罚。

    依据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(2024 修订)》第十八条第

一款“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

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，由县

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，并依法给予行

政处罚。企业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

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

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。”的

规定，本局拟给予以下行政处罚：吊销营业执照。

     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

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，以及《市场监

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有权

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以要求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

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

弃此权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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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人：张保军、徐萍 联系电话：0373-3025208
联系地址：新乡市纺织路 599号

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   
（印 章）     

2026年 04月 27日 

本文书一式    份，    份送达，一份归档，          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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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告知书

新市监罚告〔2026〕167 号

新乡市净之辉商贸有限公司：
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（单位）涉嫌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

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

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一案，已调查终结。依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现将

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   
你单位未依法报送 2023 年度、2024 年度报告，被列入

经营异常名录，我局于 2025 年 11 月 7 日在新乡市市场监管

局网站发布《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清理连续两年未按

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企业的公告》（第二批），截止公告期满，

你单位仍未履行年报义务。我局执法人员于 2025 年 12 月 31
日和 2026 年 1 月 26 日通过邮寄专用信函的方式与你单位联

系，经向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两次邮寄无人签收。

我局执法人员通过你单位登记注册的地址及留存的联系方

式，均无法与其取得联系。我局执法人员于 2026 年 3 月 4
日进行现场检查，未找到你单位。

    你单位的上述行为，违反了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

(2024 修订)》第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应当于每年 1 月 1 日至 6
月 30 日，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

部门报送上一年度年度报告，并向社会公示。”的规定。你

单位连续 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

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，该行

为构成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(2024 修订)》第十八条第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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款　“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

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，由

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，并依法给予

行政处罚。企业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

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

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。”

所指的违法行为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综合考虑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、性质、情节、社会危

害程度和相关证据，当事人的行为不具备法律、法规、规章

及《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通则》规定的

不予行政处罚、减轻行政处罚、从轻行政处罚或者从重行政

处罚的情形，参照《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

用通则》第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，应当给予一般行政处罚。

    依据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(2024 修订)》第十八条第

一款“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

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，由县

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，并依法给予行

政处罚。企业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

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

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。”的

规定，本局拟给予以下行政处罚：吊销营业执照。

     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

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，以及《市场监

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有权

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以要求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

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

弃此权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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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人：张保军、徐萍 联系电话：0373-3025208
联系地址：新乡市纺织路 599号

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   
（印 章）     

2026年 04月 27日 

本文书一式    份，    份送达，一份归档，          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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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告知书

新市监罚告〔2026〕168 号

新乡净之鹏商贸有限公司：
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（单位）涉嫌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

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

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一案，已调查终结。依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现将

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   
你单位未依法报送 2023 年度、2024 年度报告，被列入

经营异常名录，我局于 2025 年 11 月 7 日在新乡市市场监管

局网站发布《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清理连续两年未按

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企业的公告》（第二批），截止公告期满，

你单位仍未履行年报义务。我局执法人员于 2025 年 12 月 31
日和 2026 年 1 月 26 日通过邮寄专用信函的方式与你单位联

系，经向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两次邮寄无人签收。

我局执法人员通过你单位登记注册的地址及留存的联系方

式，均无法与其取得联系。我局执法人员于 2026 年 3 月 4
日进行现场检查，未找到你单位。

    你单位的上述行为，违反了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

(2024 修订)》第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应当于每年 1 月 1 日至 6
月 30 日，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

部门报送上一年度年度报告，并向社会公示。”的规定。你

单位连续 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

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，该行

为构成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(2024 修订)》第十八条第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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款　“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

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，由

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，并依法给予

行政处罚。企业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

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

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。”

所指的违法行为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综合考虑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、性质、情节、社会危

害程度和相关证据，当事人的行为不具备法律、法规、规章

及《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通则》规定的

不予行政处罚、减轻行政处罚、从轻行政处罚或者从重行政

处罚的情形，参照《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

用通则》第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，应当给予一般行政处罚。

    依据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(2024 修订)》第十八条第

一款“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

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，由县

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，并依法给予行

政处罚。企业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

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

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。”的

规定，本局拟给予以下行政处罚：吊销营业执照。

     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

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，以及《市场监

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有权

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以要求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

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

弃此权利。



第 3 页 共 3 页

联系人：张保军、徐萍 联系电话：0373-3025208
联系地址：新乡市纺织路 599号

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   
（印 章）     

2026年 04月 27日 

本文书一式    份，    份送达，一份归档，          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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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告知书

新市监罚告〔2026〕169 号

新乡净之伦商贸有限公司：
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（单位）涉嫌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

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

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一案，已调查终结。依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现将

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   
你单位未依法报送 2023 年度、2024 年度报告，被列入

经营异常名录，我局于 2025 年 11 月 7 日在新乡市市场监管

局网站发布《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清理连续两年未按

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企业的公告》（第二批），截止公告期满，

你单位仍未履行年报义务。我局执法人员于 2025 年 12 月 31
日和 2026 年 1 月 26 日通过邮寄专用信函的方式与你单位联

系，经向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两次邮寄无人签收。

我局执法人员通过你单位登记注册的地址及留存的联系方

式，均无法与其取得联系。我局执法人员于 2026 年 3 月 4
日进行现场检查，未找到你单位。

    你单位的上述行为，违反了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

(2024 修订)》第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应当于每年 1 月 1 日至 6
月 30 日，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

部门报送上一年度年度报告，并向社会公示。”的规定。你

单位连续 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

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，该行

为构成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(2024 修订)》第十八条第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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款　“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

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，由

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，并依法给予

行政处罚。企业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

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

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。”

所指的违法行为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综合考虑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、性质、情节、社会危

害程度和相关证据，当事人的行为不具备法律、法规、规章

及《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通则》规定的

不予行政处罚、减轻行政处罚、从轻行政处罚或者从重行政

处罚的情形，参照《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

用通则》第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，应当给予一般行政处罚。

    依据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(2024 修订)》第十八条第

一款“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

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，由县

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，并依法给予行

政处罚。企业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

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

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。”的

规定，本局拟给予以下行政处罚：吊销营业执照。

     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

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，以及《市场监

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有权

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以要求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

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

弃此权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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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人：张保军、徐萍 联系电话：0373-3025208
联系地址：新乡市纺织路 599号

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   
（印 章）     

2026年 04月 27日 

本文书一式    份，    份送达，一份归档，          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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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告知书

新市监罚告〔2026〕170 号

新乡净之明商贸有限公司：
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（单位）涉嫌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

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

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一案，已调查终结。依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现将

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   
你单位未依法报送 2023 年度、2024 年度报告，被列入

经营异常名录，我局于 2025 年 11 月 7 日在新乡市市场监管

局网站发布《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清理连续两年未按

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企业的公告》（第二批），截止公告期满，

你单位仍未履行年报义务。我局执法人员于 2025 年 12 月 31
日和 2026 年 1 月 26 日通过邮寄专用信函的方式与你单位联

系，经向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两次邮寄无人签收。

我局执法人员通过你单位登记注册的地址及留存的联系方

式，均无法与其取得联系。我局执法人员于 2026 年 3 月 4
日进行现场检查，未找到你单位。

    你单位的上述行为，违反了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

(2024 修订)》第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应当于每年 1 月 1 日至 6
月 30 日，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

部门报送上一年度年度报告，并向社会公示。”的规定。你

单位连续 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

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，该行

为构成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(2024 修订)》第十八条第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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款　“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

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，由

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，并依法给予

行政处罚。企业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

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

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。”

所指的违法行为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综合考虑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、性质、情节、社会危

害程度和相关证据，当事人的行为不具备法律、法规、规章

及《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通则》规定的

不予行政处罚、减轻行政处罚、从轻行政处罚或者从重行政

处罚的情形，参照《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

用通则》第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，应当给予一般行政处罚。

    依据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(2024 修订)》第十八条第

一款“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

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，由县

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，并依法给予行

政处罚。企业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

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

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。”的

规定，本局拟给予以下行政处罚：吊销营业执照。

     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

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，以及《市场监

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有权

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以要求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

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

弃此权利。



第 3 页 共 3 页

联系人：张保军、徐萍 联系电话：0373-3025208
联系地址：新乡市纺织路 599号

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   
（印 章）     

2026年 04月 27日 

本文书一式    份，    份送达，一份归档，          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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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告知书

新市监罚告〔2026〕171 号

新乡市铂铭源珠宝有限公司：
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（单位）涉嫌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

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

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一案，已调查终结。依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现将

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   
你单位未依法报送 2023 年度、2024 年度报告，被列入

经营异常名录，我局于 2025 年 11 月 7 日在新乡市市场监管

局网站发布《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清理连续两年未按

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企业的公告》（第二批），截止公告期满，

你单位仍未履行年报义务。我局执法人员于 2025 年 12 月 31
日和 2026 年 1 月 26 日通过邮寄专用信函的方式与你单位联

系，经向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两次邮寄无人签收。

我局执法人员通过你单位登记注册的地址及留存的联系方

式，均无法与其取得联系。我局执法人员于 2026 年 3 月 4
日进行现场检查，未找到你单位。

    你单位的上述行为，违反了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

(2024 修订)》第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应当于每年 1 月 1 日至 6
月 30 日，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

部门报送上一年度年度报告，并向社会公示。”的规定。你

单位连续 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

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，该行

为构成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(2024 修订)》第十八条第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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款　“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

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，由

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，并依法给予

行政处罚。企业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

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

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。”

所指的违法行为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综合考虑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、性质、情节、社会危

害程度和相关证据，当事人的行为不具备法律、法规、规章

及《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通则》规定的

不予行政处罚、减轻行政处罚、从轻行政处罚或者从重行政

处罚的情形，参照《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

用通则》第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，应当给予一般行政处罚。

    依据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(2024 修订)》第十八条第

一款“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

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，由县

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，并依法给予行

政处罚。企业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

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

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。”的

规定，本局拟给予以下行政处罚：吊销营业执照。

     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

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，以及《市场监

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有权

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以要求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

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

弃此权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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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人：张保军、徐萍 联系电话：0373-3025208
联系地址：新乡市纺织路 599号

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   
（印 章）     

2026年 04月 27日 

本文书一式    份，    份送达，一份归档，          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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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告知书

新市监罚告〔2026〕172 号

河南润尔瑞网络技术有限公司：
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（单位）涉嫌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

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

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一案，已调查终结。依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现将

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   
你单位未依法报送 2023 年度、2024 年度报告，被列入

经营异常名录，我局于 2025 年 11 月 7 日在新乡市市场监管

局网站发布《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清理连续两年未按

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企业的公告》（第二批），截止公告期满，

你单位仍未履行年报义务。我局执法人员于 2025 年 12 月 31
日和 2026 年 1 月 26 日通过邮寄专用信函的方式与你单位联

系，经向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两次邮寄无人签收。

我局执法人员通过你单位登记注册的地址及留存的联系方

式，均无法与其取得联系。我局执法人员于 2026 年 3 月 4
日进行现场检查，未找到你单位。

    你单位的上述行为，违反了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

(2024 修订)》第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应当于每年 1 月 1 日至 6
月 30 日，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

部门报送上一年度年度报告，并向社会公示。”的规定。你

单位连续 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

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，该行

为构成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(2024 修订)》第十八条第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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款　“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

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，由

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，并依法给予

行政处罚。企业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

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

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。”

所指的违法行为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综合考虑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、性质、情节、社会危

害程度和相关证据，当事人的行为不具备法律、法规、规章

及《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通则》规定的

不予行政处罚、减轻行政处罚、从轻行政处罚或者从重行政

处罚的情形，参照《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

用通则》第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，应当给予一般行政处罚。

    依据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(2024 修订)》第十八条第

一款“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

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，由县

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，并依法给予行

政处罚。企业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

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

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。”的

规定，本局拟给予以下行政处罚：吊销营业执照。

     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

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，以及《市场监

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有权

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以要求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

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

弃此权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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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人：张保军、徐萍 联系电话：0373-3025208
联系地址：新乡市纺织路 599号

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   
（印 章）     

2026年 04月 27日 

本文书一式    份，    份送达，一份归档，          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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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告知书

新市监罚告〔2026〕173 号

新乡市思黎澜珠宝有限公司：
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（单位）涉嫌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

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

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一案，已调查终结。依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现将

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   
你单位未依法报送 2023 年度、2024 年度报告，被列入

经营异常名录，我局于 2025 年 11 月 7 日在新乡市市场监管

局网站发布《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清理连续两年未按

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企业的公告》（第二批），截止公告期满，

你单位仍未履行年报义务。我局执法人员于 2025 年 12 月 31
日和 2026 年 1 月 26 日通过邮寄专用信函的方式与你单位联

系，经向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两次邮寄无人签收。

我局执法人员通过你单位登记注册的地址及留存的联系方

式，均无法与其取得联系。我局执法人员于 2026 年 3 月 4
日进行现场检查，未找到你单位。

    你单位的上述行为，违反了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

(2024 修订)》第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应当于每年 1 月 1 日至 6
月 30 日，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

部门报送上一年度年度报告，并向社会公示。”的规定。你

单位连续 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

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，该行

为构成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(2024 修订)》第十八条第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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款　“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

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，由

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，并依法给予

行政处罚。企业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

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

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。”

所指的违法行为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综合考虑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、性质、情节、社会危

害程度和相关证据，当事人的行为不具备法律、法规、规章

及《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通则》规定的

不予行政处罚、减轻行政处罚、从轻行政处罚或者从重行政

处罚的情形，参照《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

用通则》第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，应当给予一般行政处罚。

    依据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(2024 修订)》第十八条第

一款“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

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，由县

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，并依法给予行

政处罚。企业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

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

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。”的

规定，本局拟给予以下行政处罚：吊销营业执照。

     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

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，以及《市场监

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有权

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以要求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

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

弃此权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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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人：张保军、徐萍 联系电话：0373-3025208
联系地址：新乡市纺织路 599号

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   
（印 章）     

2026年 04月 27日 

本文书一式    份，    份送达，一份归档，          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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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告知书

新市监罚告〔2026〕174 号

河南骆露浩网络技术有限公司：
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（单位）涉嫌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

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

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一案，已调查终结。依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现将

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   
你单位未依法报送 2023 年度、2024 年度报告，被列入

经营异常名录，我局于 2025 年 11 月 7 日在新乡市市场监管

局网站发布《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清理连续两年未按

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企业的公告》（第二批），截止公告期满，

你单位仍未履行年报义务。我局执法人员于 2025 年 12 月 31
日和 2026 年 1 月 26 日通过邮寄专用信函的方式与你单位联

系，经向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两次邮寄无人签收。

我局执法人员通过你单位登记注册的地址及留存的联系方

式，均无法与其取得联系。我局执法人员于 2026 年 3 月 5
日进行现场检查，未找到你单位。

    你单位的上述行为，违反了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

(2024 修订)》第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应当于每年 1 月 1 日至 6
月 30 日，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

部门报送上一年度年度报告，并向社会公示。”的规定。你

单位连续 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

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，该行

为构成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(2024 修订)》第十八条第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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款　“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

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，由

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，并依法给予

行政处罚。企业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

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

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。”

所指的违法行为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综合考虑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、性质、情节、社会危

害程度和相关证据，当事人的行为不具备法律、法规、规章

及《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通则》规定的

不予行政处罚、减轻行政处罚、从轻行政处罚或者从重行政

处罚的情形，参照《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

用通则》第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，应当给予一般行政处罚。

    依据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(2024 修订)》第十八条第

一款“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

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，由县

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，并依法给予行

政处罚。企业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

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

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。”的

规定，本局拟给予以下行政处罚：吊销营业执照。

     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

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，以及《市场监

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有权

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以要求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

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

弃此权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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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人：张保军、徐萍 联系电话：0373-3025208
联系地址：新乡市纺织路 599号

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   
（印 章）     

2026年 04月 27日 

本文书一式    份，    份送达，一份归档，          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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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告知书

新市监罚告〔2026〕175 号

河南华豹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：
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（单位）涉嫌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

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

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一案，已调查终结。依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现将

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   
你单位未依法报送 2023 年度、2024 年度报告，被列入

经营异常名录，我局于 2025 年 11 月 7 日在新乡市市场监管

局网站发布《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清理连续两年未按

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企业的公告》（第二批），截止公告期满，

你单位仍未履行年报义务。我局执法人员于 2025 年 12 月 31
日和 2026 年 1 月 26 日通过邮寄专用信函的方式与你单位联

系，经向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两次邮寄无人签收。

我局执法人员通过你单位登记注册的地址及留存的联系方

式，均无法与其取得联系。我局执法人员于 2026 年 3 月 5
日进行现场检查，未找到你单位。

    你单位的上述行为，违反了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

(2024 修订)》第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应当于每年 1 月 1 日至 6
月 30 日，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

部门报送上一年度年度报告，并向社会公示。”的规定。你

单位连续 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

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，该行

为构成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(2024 修订)》第十八条第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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款　“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

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，由

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，并依法给予

行政处罚。企业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

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

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。”

所指的违法行为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综合考虑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、性质、情节、社会危

害程度和相关证据，当事人的行为不具备法律、法规、规章

及《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通则》规定的

不予行政处罚、减轻行政处罚、从轻行政处罚或者从重行政

处罚的情形，参照《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

用通则》第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，应当给予一般行政处罚。

    依据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(2024 修订)》第十八条第

一款“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

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，由县

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，并依法给予行

政处罚。企业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

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

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。”的

规定，本局拟给予以下行政处罚：吊销营业执照。

     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

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，以及《市场监

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有权

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以要求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

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

弃此权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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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人：张保军、徐萍 联系电话：0373-3025208
联系地址：新乡市纺织路 599号

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   
（印 章）     

2026年 04月 27日 

本文书一式    份，    份送达，一份归档，          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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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告知书

新市监罚告〔2026〕176 号

河南柠联网络技术有限公司：
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（单位）涉嫌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

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

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一案，已调查终结。依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现将

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   
你单位未依法报送 2023 年度、2024 年度报告，被列入

经营异常名录，我局于 2025 年 11 月 7 日在新乡市市场监管

局网站发布《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清理连续两年未按

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企业的公告》（第二批），截止公告期满，

你单位仍未履行年报义务。我局执法人员于 2025 年 12 月 31
日和 2026 年 1 月 26 日通过邮寄专用信函的方式与你单位联

系，经向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两次邮寄无人签收。

我局执法人员通过你单位登记注册的地址及留存的联系方

式，均无法与其取得联系。我局执法人员于 2026 年 3 月 5
日进行现场检查，未找到你单位。

    你单位的上述行为，违反了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

(2024 修订)》第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应当于每年 1 月 1 日至 6
月 30 日，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

部门报送上一年度年度报告，并向社会公示。”的规定。你

单位连续 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

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，该行

为构成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(2024 修订)》第十八条第一



第 2 页 共 3 页

款　“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

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，由

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，并依法给予

行政处罚。企业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

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

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。”

所指的违法行为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综合考虑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、性质、情节、社会危

害程度和相关证据，当事人的行为不具备法律、法规、规章

及《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通则》规定的

不予行政处罚、减轻行政处罚、从轻行政处罚或者从重行政

处罚的情形，参照《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

用通则》第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，应当给予一般行政处罚。

    依据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(2024 修订)》第十八条第

一款“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

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，由县

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，并依法给予行

政处罚。企业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

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

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。”的

规定，本局拟给予以下行政处罚：吊销营业执照。

     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

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，以及《市场监

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有权

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以要求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

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

弃此权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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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人：张保军、徐萍 联系电话：0373-3025208
联系地址：新乡市纺织路 599号

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   
（印 章）     

2026年 04月 27日 

本文书一式    份，    份送达，一份归档，          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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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告知书

新市监罚告〔2026〕177 号

河南普特顺网络技术有限公司：
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（单位）涉嫌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

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

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一案，已调查终结。依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现将

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   
你单位未依法报送 2023 年度、2024 年度报告，被列入

经营异常名录，我局于 2025 年 11 月 7 日在新乡市市场监管

局网站发布《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清理连续两年未按

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企业的公告》（第二批），截止公告期满，

你单位仍未履行年报义务。我局执法人员于 2025 年 12 月 31
日和 2026 年 1 月 26 日通过邮寄专用信函的方式与你单位联

系，经向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两次邮寄无人签收。

我局执法人员通过你单位登记注册的地址及留存的联系方

式，均无法与其取得联系。我局执法人员于 2026 年 3 月 5
日进行现场检查，未找到你单位。

    你单位的上述行为，违反了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

(2024 修订)》第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应当于每年 1 月 1 日至 6
月 30 日，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

部门报送上一年度年度报告，并向社会公示。”的规定。你

单位连续 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

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，该行

为构成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(2024 修订)》第十八条第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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款　“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

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，由

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，并依法给予

行政处罚。企业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

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

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。”

所指的违法行为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综合考虑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、性质、情节、社会危

害程度和相关证据，当事人的行为不具备法律、法规、规章

及《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通则》规定的

不予行政处罚、减轻行政处罚、从轻行政处罚或者从重行政

处罚的情形，参照《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

用通则》第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，应当给予一般行政处罚。

    依据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(2024 修订)》第十八条第

一款“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

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，由县

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，并依法给予行

政处罚。企业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

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

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。”的

规定，本局拟给予以下行政处罚：吊销营业执照。

     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

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，以及《市场监

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有权

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以要求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

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

弃此权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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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人：张保军、徐萍 联系电话：0373-3025208
联系地址：新乡市纺织路 599号

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   
（印 章）     

2026年 04月 27日 

本文书一式    份，    份送达，一份归档，          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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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告知书

新市监罚告〔2026〕178 号

河南晓绍联网络技术有限公司：
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（单位）涉嫌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

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

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一案，已调查终结。依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现将

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   
你单位未依法报送 2023 年度、2024 年度报告，被列入

经营异常名录，我局于 2025 年 11 月 7 日在新乡市市场监管

局网站发布《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清理连续两年未按

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企业的公告》（第二批），截止公告期满，

你单位仍未履行年报义务。我局执法人员于 2025 年 12 月 31
日和 2026 年 1 月 26 日通过邮寄专用信函的方式与你单位联

系，经向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两次邮寄无人签收。

我局执法人员通过你单位登记注册的地址及留存的联系方

式，均无法与其取得联系。我局执法人员于 2026 年 3 月 5
日进行现场检查，未找到你单位。

    你单位的上述行为，违反了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

(2024 修订)》第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应当于每年 1 月 1 日至 6
月 30 日，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

部门报送上一年度年度报告，并向社会公示。”的规定。你

单位连续 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

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，该行

为构成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(2024 修订)》第十八条第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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款　“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

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，由

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，并依法给予

行政处罚。企业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

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

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。”

所指的违法行为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综合考虑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、性质、情节、社会危

害程度和相关证据，当事人的行为不具备法律、法规、规章

及《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通则》规定的

不予行政处罚、减轻行政处罚、从轻行政处罚或者从重行政

处罚的情形，参照《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

用通则》第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，应当给予一般行政处罚。

    依据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(2024 修订)》第十八条第

一款“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

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，由县

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，并依法给予行

政处罚。企业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

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

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。”的

规定，本局拟给予以下行政处罚：吊销营业执照。

     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

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，以及《市场监

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有权

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以要求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

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

弃此权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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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人：张保军、徐萍 联系电话：0373-3025208
联系地址：新乡市纺织路 599号

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   
（印 章）     

2026年 04月 27日 

本文书一式    份，    份送达，一份归档，           。


